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工程于2019年全面开工建设，计划于2023年底建成通车。按照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，公路渡口和中型以上公路桥梁周围200米范围内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为车辆补充燃料的场所、设施外，禁止在下列范围内设立生产、储存、销售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、设施。宁波西奥东升涂料系统有限公司属于危化企业，公司距离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距离不足200米，不满足公路桥梁安全保护间距要求。因企业不在杭甬高速复线用地红线范围内，企业需要原地整改，不做拆迁征收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慈溪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（[2023]76号），为满足危化企业生产车间和危化物品存储仓库距离高速公路200米的要求，2022年12月9日评审专家出具意见，对宁波西奥东升涂料系统有限公司地块上的附属物建筑全部拆除，并进行重新布局，要求建筑容积率不变，产能不变。
